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通过细致排查、
多方联系，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中，成功联系上已出国的被告，并借助微信
送达促成当事人主动履行，实现了纠纷的
实质性化解。该案虽涉案金额不大，却生
动体现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通过创新
工作方法，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该案原告某银行起诉金某、池某要
求偿还借款。立案后，常规送达方式均
告失败，查询显示二被告已出国境。若
按惯例公告送达，案件审理周期将大幅

延长，并增加双方诉讼成本，不利于纠纷
彻底解决。

为突破困境，送达人员转变思路，前往
被告曾登记的房产所在地进行实地摸排。
他们深入社区和物业公司，多方打听线索，
最终通过社区获得了被告亲属的联系方
式。借助这一线索，法院与远在国外的二
被告取得了联系。

考虑到地域隔阂，在征得当事人同意
后，法院采用微信方式送达了起诉状副本
等诉讼文书。二被告了解案情后，积极配

合，迅速通过国内亲属偿清了全部借款，原
告随之撤诉。一场原本可能陷入漫长程序
的纠纷，在送达环节便得以圆满解决，极大
节约了司法资源和当事人成本。

此案的成功处理，是龙井法院践行司
法为民、注重办案“三个效果”统一的缩
影。面对“送达难”，特别是涉小额纠纷，法
院没有机械办案，而是选择投入更多精力
寻找最优解，体现了“如我在诉”的情怀与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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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旅游，租车出行，这本是轻松便利
的交通方式。然而，大学生刘某却因一次
租车经历卷入官司，最终与同学共同承担
了4.5万元的赔偿。这起案件揭示出汽车
租赁中一个容易被忽视却风险巨大的法律
细节——车辆使用性质登记。

刘某通过某网络租车平台租用一辆小
轿车，计划与三名同学一同出游，租期一
天。途中，车辆由同学张某驾驶，不幸发生
交通事故，导致车辆完全报废，幸未造成人
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刘某等人第一时间联系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遭到了拒绝。保险
公司给出的理由很明确：案涉车辆在保险
公司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而此
次通过平台租赁的行为，属于“租赁营运”
范畴，恰好是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

因保险拒赔，租车公司将承租人刘某
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车辆全部损失；实际
驾驶人张某，则被列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一场欢乐的出游，就此演变成了棘手的事
故纠纷。

法律交锋：车辆用途成争议焦点
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车辆登记用途

与实际用途不符，迅速成为原被告双方争
议的焦点。租车公司一方主张，车辆因事
故彻底报废，刘某作为租赁合同中的承租
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刘某一方则认

为，自己是通过正规网络平台租赁车辆，已
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独自承担
全部损失。

承办法官并未简单下判，而是深入核查
案件细节，多次组织双方沟通调解，同时耐
心释明相关法律规定与潜在风险。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条文，当
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
务。刘某作为承租人，负有确保租赁物正当
使用的责任；而车辆登记性质与实际用途不
符，直接导致保险保障落空，这一关键风险，
本应在租车时就引起足够重视。

庭审直击：当庭和解妥善赔偿
承办法官在审理中，向双方当事人及

第三人详细释明了关于车辆用途登记的法
律规定、租赁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保
险理赔的相应条件。经过耐心地沟通与调
解，最终促成各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刘某
与第三人张某共同向租车公司赔偿车辆损
失共计4.5万元，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法官提醒：租车务必注意这些细节
本案虽以调解结案，但其中暴露出的

租车风险，值得广大消费者高度警惕。法
官特别梳理了4条重要提醒，帮大家规避
租车隐患：

1.审慎签订合同，杜绝代签
租赁车辆时，承租人务必亲自仔细阅

读合同条款，再亲笔签订，要全面了解车辆

状况、租金标准、保险范围、违约责任等核
心内容，尤其要重点关注车辆用途与保险
免责情形的约定。切勿随意委托他人代签
合同，避免因对合同内容不知情，而承担不
必要的法律风险。

2.核实用车性质，确认营运资质
通过网络平台或实体门店租车时，一

定要主动查验所租车辆的《机动车行驶
证》，确认登记的“使用性质”为“租赁”或

“营运”类别。只有登记为营运性质的车
辆，其投保的保险才有可能覆盖租赁期间
的事故风险。若租用非营运车辆从事租赁
活动，一旦发生事故，承租人极有可能面临
保险拒赔，需自行承担巨额损失的后果。

3.确认驾驶人资格，衔接好保险条款
要确保实际驾驶人具备合法有效的驾

驶资格，同时仔细研读租赁合同与保险合
同中关于驾驶人范围的约定。部分合同会
限定仅承租人本人可驾驶，或要求驾驶人
提前登记备案，若违反该约定，可能直接影
响保险理赔。

4.选择正规平台，审查资质信誉
租车时应优先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

全的正规租车平台或公司，主动查验其营
业执照、车辆营运许可证等相关资质，同时
参考其他用户的评价反馈，从源头降低交
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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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升未
成年人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法官范颖阁作为法治副校长，与法官助理
邢晓晨一同走进长春市二道区公平小学，
开展以“法护青春，向阳成长”为主题的普
法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常见
法律问题，从三个环节依次开展。

一是注重基础法律概念普及。范颖
阁从青少年的民事、行政、刑事三大法律
责任入手，清晰讲解了刑事责任年龄的法
定界限，结合《民法典》相关条文阐释了未
成年人侵权责任归属，并介绍了《治安管
理处罚法》中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管理规
定，帮助同学们建立起初步的法律认知框
架。

二是聚焦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范颖
阁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围绕同学
间冲突、课外活动风险、未成年人侵权等
情形，依据《民法典》等法律规定，对责任
划分进行了清晰讲解。通过生动具体的
案例，引导同学们直观认识到行为边界与
法律红线。

三是强化行为指引与权益保障。范
颖阁系统梳理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及防
范校园欺凌的可行路径，引导同学们树立
规则意识，从遵守校纪校规做起；鼓励大
家主动参与法治学习，通过学校普法课堂
等多种形式积累法律知识，构建自我保护
的法律认知体系；同时建议同学们，在自
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勇于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合法权益，并积极向身边人传播法律
知识，成为校园法治文化的倡导者。

在讲解结束后，法官助理邢晓晨与同
学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同学们围绕
日常学习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困惑踊
跃提问，邢晓晨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
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耐心解答。互
动环节气氛活跃，进一步拉近了法律与同
学们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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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护青春 向阳成长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走进
公平小学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一笔赔偿款 敲响租车风险警钟

送“达”更送“解”：龙井法院巧破送达僵局促案结事了


